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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的

为规范公司动火作业管理，防止火灾和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员工生命和财产安全，特制定本制度。

2.0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非固定动火区的动火作业安全管理。

3.0 术语

3.1 动火作业

指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内或设备(设施)上采用以下方式的作业：

3.1.1 气焊、电焊、铅焊、锡焊、塑料焊等各种焊接作业及气割、等离子切割机、砂轮机、磨光

机等各种金属切割作业；

3.1.2 使用喷灯、液化气炉、火炉、电炉等明火作业；

3.1.3 烧(烤、煨)管线、熬沥青、炒砂子、铁锤(钢制工具)击打(产生火花)物件，喷砂和产生火

花的其他作业；

3.1.4 生产装置和罐区联接临时电源并使用非防爆电器设备和电动工具；

3.1.5 使用雷管、炸药等进行爆破作业。

3.2 固定动火区

指设计或批准动火的区域，包括生产动火区和指定维修动火作业区。指定维修动火作业区需经

过风险评估批准后才能设立。

3.3 动火单位

指直接实施动火作业的单位。

3.4 现场监护

指在动火作业中，由具有一定实践经验和工艺技术水平的专业人员，使用专用安全检测手段，

按照动火作业安全技术措施进行的监督、检查、检测和安全监控。

3.5 带压不置换动火

指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储存易燃可燃物质的设备、管道等装置，在未经惰性介质置换的情况

下直接进行的动火作业。

3.6 易燃易爆场所

指空气湿度低，存放由着火点较低物体、容易发生爆炸物体的场所。如危险化学品库等。

4.0 职责

4.1 安全管理部门职责

4.1.1 负责本程序的制定、修订、解释和实施归口管理，其他部门为协办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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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负责动火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

4.1.3 负责参与需设置为指定维修动火作业区的场所进行风险评估及审批。

4.2 业务主管部门（承包商归口管理部门）职责

4.2.1 负责根据工作需要对指定维修动火作业区进行申请；

4.2.2 负责本部门(系统)《动火作业票》的申请；

4.2.3 负责本部门（系统）动火作业的现场监督管理；

4.2.4 负责按照动火作业等级划分，对本部门审批权限内的《动火作业票》进行审批。

4.3 属地管理部门（作业所在区域）职责

4.3.1 负责对需设置为指定维修动火作业区的场所进行风险评估；

4.3.2 监督检查用火、动火双方是否按作业票(方案)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4.3.3 监督检查双方监护人是否坚守岗位，履行职责；

4.3.4 纠正动火作业过程中的不安全行为，消除不安全因素，制止违章用火；

4.3.5 发生事故，立即指挥扑救。

4.4 动火监护人员职责

4.4.1 检查现场作业人员与许可证上填写的人员是否对应、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4.4.2 检查作业负责人是否进行现场安全技术交底；动火人员是否接受了安全教育；

4.4.3 检查动火措施是否按要求进行了落实；

4.4.4 纠正动火作业过程中的不安全行为，消除不安全因素，制止违章用火；

4.4.5 发生异常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4.4.6 动火结束后，对现场进行检查，确认无火种后方可离开。

4.5 动火作业人员职责

4.5.1 参加动火作业的焊工、电工、起重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4.5.2 负责对《动火作业票》进行验证，按许可范围进行动火，听从两方监护人员的指挥；

4.5.3 负责对动火现场进行检查，确认是否达到安全作业条件；

4.5.4 执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动火措施和作业指导书；

4.5.5 清理动火后的动火现场、不留火种，保证施工现场及时恢复；

4.5.6 严格执行“三不动火”原则。

5.0 作业流程

5.1 动火申请

5.1.1 动火作业许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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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需设置指定维修动火作业区的，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填写《指定维修动火

作业区申请与评估表》，经风险评估后，由属地管理部门主管、安全管理部门主管领

导签批后可作为指定动火作业区，并悬挂“指定动火作业区”标识；

B. 凡在非固定动火区进行的动火作业实行许可作业管理，应按规定经过审批、持有效的

《动火作业票》方可动火。

5.1.2 确定动火级别

A. 动火作业一般分为特殊动火、一级动火、二级动火三个级别。遇节日、假日、夜间或

特殊情况，动火作业应升级管理，即在原定动火级别的基础升高一级。

B. 特殊动火作业：在生产运行状态下的易燃易爆生产装置、输送管道、储罐、容器等部

位上及可燃气体储罐的围堰内或其他特殊危险场所进行的动火作业。带压不置换动火

作业按特殊动火作业管理。

C. 一级动火作业：在易燃易爆场所进行的除特殊动火作业以外的动火作业。危险化学品

库及厂区管廊上的动火作业按一级动火作业管理。

D. 二级动火作业：除特殊动火作业、一级动火作业以外的动火作业。凡生产装置或系统

全部停车，装置经清洗、置换、分析合格并采取安全隔离措施后，根据其火灾、爆炸

危险性大小，经安全管理部门确认，动火作业可按二级动火作业管理。

5.1.3 风险评估

业务主管部门依据动火等级组织有关人员到动火作业现场针对作业内容、作业环境等

开展危害识别，进行动火分析，提出具体的动火安全技术措施并告知动火单位。

5.1.4 用火方案制定

特殊动火及一级动火作业由动火单位技术人员负责编制动火作业安全工作方案。

动火作业安全工作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作业内容；

B. 作业准备要求及条件；

C. 作业程序；

D. 作业可能产生的主要危害及控制措施(包括系统隔离的方法、可燃气体和有毒有害气

体检测要求等)；

E. 应急处置措施。

5.1.5 动火作业前准备

A.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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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动火施工区域应设置警戒并系挂警示标识，严禁与动火作业无关人员或车辆进入

动火区域。

b) 凡在生产、储存、输送可燃物料的设备、容器及管道上动火，应首先切断物料来

源并加好符合要求的盲板(严禁用关闭阀门的方式代替盲板)；经彻底吹扫、清

洗、置换后，打开人孔，通风换气；打开人孔时，应自上而下依次打开，并经

分析合格，方可动火；或在管线、容器中充满水后，方可动火。

c) 与动火点相连的阀门应悬挂明显的提示标识。

d) 在动火前应清除作业现场一切可燃物，距动火点 15m 内所有的漏斗、排水口、

各类井口、排气管、管道、地沟等应封严盖实。

e) 在边生产边施工的污水池附近等进行动火作业，应采取搭设防火墙等隔离措施，

将生产区域与施工区域进行有效隔离。

B. 气体检测（涉及气体区域）

a) 动火前，应对作业区域或动火点可燃气体浓度进行检测，使用便携式可燃气体报

警仪或其他类似手段进行分析时，被测的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蒸汽浓度应小于

其与空气混合爆炸下限的 10%(LEL)。使用色谱分析等分析手段时，被测的可燃

气体或可燃蒸汽的爆炸下限大于等于 4%(V/V）时，其被测浓度应小于 0.5%；当

被测的可燃气体或可燃蒸汽的爆炸下限小于 4%（V/V）时，其被测浓度应小于

0.2%(V/V)。若有两种以上的混合可燃气体，应以爆炸下限低者为准。

b) 动火前气体检测时间距动火时间不应超过 30 分钟。动火作业过程中，若间隔时

间超过 30 分钟继续动火应再次进行动火分析。安全措施或安全方案中应规定动

火过程中的气体检测时间和频次。

c) 设备、容器与工艺系统已有效隔离，内部无夹套、填料、衬里、密封圈等，不会

再释放有毒、有害和可燃气体的，首次取样分析合格后，分析数据长期有效；

当设备、容器内存有夹套、填料、衬里、密封圈等，有可能释放有毒、有害、

可燃气体的，采样分析合格后超过 30 分钟动火的，须重新检测分析合格。

d) 凡需要动火的罐、容器等设备和管线，应进行内部和环境气体化验分析或检测，

应有分析、检测数据，分析单附在作业票的存根上，以备查和落实防火措施。

e) 动火部位存在有毒有害介质的，应对其浓度作检测分析，若含量超过车间空气中

有害物质最高容许浓度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并在《动火作业票》上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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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停工大修装置在彻底撤料、吹扫、置换、分析合格后，系统须采取有效隔离措施。

设备、容器、管道首次动火，须采样分析。

g) 气体检测仪应定期进行校验，确保测量的准确性。检测的位置和所采的样品要具

有代表性。

C. 其他措施

a) 动火作业现场应根据用火级别、应急预案的要求配备相应消防器材及医疗救护设

备和器材。

b) 在盛装或输送可燃气体、可燃液体、有毒有害介质或其他重要的运行设备、容器、

管线上进行焊接作业时，安全管理部门必须对施工方案进行确认，并在《动火

作业票》上签字。

c) 动火区域内的设备、设施由生产车间人员操作。

5.1.6 提出动火作业申请

A. 业务主管部门提出动火作业申请，填写《动火作业票》，按动火等级上报审查、签发。

B. 动火作业单位按照动火作业安全技术方案对安全措施落实情况逐一排查，并在作业票

上对各项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确认。动火作业涉及有限空间、高处、临时用电等作

业时，应办理相应的作业许可证。

C. 一张《动火作业票》只限在一个动火点使用。

5.2 动火作业审批

5.2.1 书面审查

根据审批权限，审批人员对《动火作业安全工作方案》和《动火作业票》进行审查。审查

内容：

A. 确认作业的内容和作业程序；

B. 审查用火级别是否正确，检查许可证(方案)填写是否完整、正确；

C. 确认作业过程中主要危害分析和控制措施；

D. 确认应急措施；

E. 其他。

5.2.2 现场审查

现场检查确认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与作业有关的设备、工具、材料等；

B. 现场作业人员资质及能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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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隔离、置换、吹扫、检测情况；

D. 个人防护装备的配备情况；

E. 安全和消防设施的配备情况和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

F. 动火现场监护人确定情况；

G. 其他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5.2.3 动火作业批准

A. 审批权限

a) 特殊动火作业审批：由公司安全主管领导负责审批，安全管理部门备案。

b) 一级动火作业审批：由公司安全管理部门领导负责审批，安全管理部门备案。

c) 二级动火作业审批：由业务主管部门主管领导负责审批，安全管理部门存档。

B. 《动火作业票》有效时间为一个作业周期，特殊动火作业不得超过 8h，一级动火作业

不得超过 72h，二级动火作业不得超过 120h。若中断作业超过 30 分钟继续用火，监

护人、用火人和现场负责人应重新确认。

C. 如果在作业票有效期内没有完成作业，申请人应按规定重新办理《动火作业票》，原

到期作业票不得继续使用。

D. 在动火作业过程中，当作业内容或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应立即停止作业，《动火作

业票》同时废止。重新动火时应按规定重新办理《动火作业票》。

5.3 实施动火

5.3.1 安全技术交底

动火作业前，作业负责人应向作业人员、监护人员告知作业内容与程序、主要危害和

控制措施、事故避险和急救措施等。《动火作业票》应在作业现场进行公示。

5.3.2 实施作业

A. 动火作业实行“三不动火”,即没有作业许可证不动火、安全措施不落实不动火、监

护人不在场不动火。

B. 动火作业过程中应按照安全措施或安全工作方案的要求进行作业。

C. 作业人员应在动火点的上风作业，避开可燃物可能喷射和封堵物射出的方位。特殊情

况，应采取围隔措施。

D. 用气焊(割)动火作业时，氧气瓶与乙炔瓶的间距不小于 5m，且乙炔气瓶严禁卧放，二

者与动火点距离不得小于 10m，在高温和烈日环境应有防高温和防曝晒措施。

E. 电焊回路线应接在焊件上，把线不得穿过下水井与其他设备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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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装置停工吹扫期间，严禁一切明火作业。

G. 动火期间，距动火点 30m 内严禁排放各类可燃气体；距动火点 15m 内严禁排放各类可

燃液体。同时，禁止在 30m 范围内装有可燃气体或 15m 范围内装有可燃液体的设备、

容器、管道上检维修等可能因操作不当突然释放可燃气体、液体的作业，在同一动火

区域不应同时进行可燃溶剂清洗和喷漆等施工。

5.3.3 特殊情况动火作业

A. 高处动火作业

a) 高处动火作业使用的安全带、救生索等防护装备应采用防火阻燃的材料，需要时

使用自动锁定连接；

b) 高处动火应采取防止火花溅落措施，并应在火花可能溅落的部位安排监护人；

c) 遇有五级以上(含五级)风不进行室外高处动火作业，遇有六级以上(含六级)风应

停止室外一切动火作业。

B. 进入受限空间动火作业

a) 所有可能影响该有限空间的物料来源都应该切断。

b) 在将受限空间内部的物料除净后，应采取蒸汽吹扫(或蒸煮)、氮气置换或用水冲

洗等措施，并打开上、中、下部人孔，形成空气对流或采用机械强制通风换气。

c) 进入受限空间前进行气体浓度检测。受限空间容积较大时，应对上、中、下各部

位取样分析，保证受限空间内部任何部位的可燃气体浓度和氧含量合格(氧含量

19.5%～23.5%为合格)，有毒有害物质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车间空气中有毒物

质最高容许浓度”指标。

d) 在受限空间内进行动火作业、临时用电作业时，不允许同时进行刷漆、喷漆作业

或使用可燃溶剂清洗等其他可能散发易燃气体、易燃液体的作业。

e) 在受限空间内进行刷漆、喷漆作业或使用可燃溶剂清洗等其他可能散发易燃气

体、易燃液体的作业时，使用的电气设备、照明等，必须符合防爆要求，同时

必须进行强制通风，监护人佩带便携式可燃气体报警仪，随时进行监测，当可

燃气体报警仪报警时，必须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

C. 破土作业中的动火作业

a) 埋地管线动火施工，操作坑大小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如管径、埋深等)来确定，操

作坑的深度、坡度应加以控制，进行必要的支撑及防护坡。

b) 在埋地管线操作坑内进行动火作业的人员应系阻燃或不燃材料的安全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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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带压不置换动火作业

a) 带压不置换动火作业是特殊危险动火作业，应该严格控制。严禁在设备、管道等

腐蚀情况下进行带压不置换动火；严禁在气体管道等可能存在重度危险环境下

进行带压不置换动火。确需动火时，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制定应急措施。

b) 带压不置换动火作业中，由管道内泄漏出的可燃气体遇到明火后形成的火焰，如

无特殊危险，不宜将其扑灭。

5.3.4 监督监护

A. 动火作业现场实行“两方监护，一方监督”，即业务主管部门、动火单位双方各派一

人监护，审批部门派人监督(审批人)。具体为：

a) 所有动火作业由动火单位和动火场所指定人员监护，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监督；

b) 监护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不得中途离开，若中途需离开的，应上报作业负责人，

并安排其它符合要求的监护人替代实施监护责任。

B. 公司安全管理部门在动火证有效期内，安排人员每日到动火作业现场进行巡查，根据

现场巡查情况填写《动火作业巡查记录表》。

5.4 作业关闭

5.4.1 现场恢复

动火作业结束后，动火作业人员负责清除火种，切断电源和气源，清理现场，解除相

关隔离措施。现场监护人员负责组织验收，并在动火作业票上签字确认。

5.4.2 记录管理

A. 《动火作业票》是动火的依据，不得涂改、代签，应妥善保管。《动火作业票》一式

三联，分别由安全管理部门、动火申请单位、动火作业单位各留存一联。

B. 动火作业结束后，动火单位监护人负责收集、整理《动火作业票》、《动火作业巡查

记录表》、气体检测记录等资料，交由安全管理部门留存，保存期限为一年。

C. 涉及特级、一级动火作业，动火单位还需制定《动火作业安全工作方案》，动火作业

结束后，一并交由安全管理部门留存。

5.5 监督、检查与考核

5.5.1 安全管理部门安全管理人员有权随时检查动火作业情况，发现违反本规定的动火作业，有

权收回《动火作业票》，停止用火。

5.5.2 对于未按要求进行动火作业的，安全管理部门有权按照《奖惩管理办法》对相关部门和人

员实施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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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相关文件

6.1 《作业许可安全管理制度》 MMT-HI-21-017

6.2 《奖惩管理办法》 MMT-QI-11-012

7.0 记录

7.1 《动火作业票》 MMT-HR-21-028

7.2 《动火作业巡查记录表》 MMT-HR-21-053

7.3 《作业安全培训记录表》 MMT-HR-21-054

7.4 《指定维修动火作业区申请与评估表》 MMT-HR-2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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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车间空气中常见有害物质最高允许浓度参照表

序号 有害物质名称 最高允许浓度（mg/m³）

（一）有毒物质

1 一氧化碳 30

2 苯 40

3 甲苯、二甲苯 100

4 丙酮 400

5 甲醛 3

6 金属汞 0.01

7 苯烯 40

8 化胶化物 1

9 氨 30

10 臭氧 0.3

11 铅烟 10

12 氯 1

13 氧化氢及盐酸 15

14 四氯化碳 25

15 氯化烯 30

16 溶剂汽油 300

17 甲醇 50

（二）生产性粉尘

18 含有 10%以上游离 SiO2 的粉尘 2

19 含有 50%～80%游离 SiO2 的粉尘 1.5

20 含有 80%以上游离 SiO2 的粉尘 1

21 石棉粉尘及含 10%以上石棉粉尘 2

22 含有 10%以下游离 SiO2 的水泥粉尘 6

23 含有 10%以下游离 SiO2 的煤尘 10

24 铝、化铅、铝合金粉尘 4

25 其它粉尘 10


